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李勝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顥律師 

被上訴人    勝裕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成志  

訴訟代理人  何志揚律師

複代理人    江伊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5年間經由訴外人即伊母親○○○

介紹，為被上訴人勝裕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勝裕公司）設計

電腦各項表格，並收受報酬，其後因勝裕公司業務量大增，

遂自108年6月28日起受雇於勝裕公司，擔任勝裕公司業務，

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具體職務內容係依勝

裕公司原負責人○○○及○○○之指示，完成交辦工作，惟

○○○以公司虧損、經營不善為由，僅支付勞保補貼部分負

擔，而延遲給付薪資，詎○○○於109年9月22日因病陷入昏

迷，由其子女○○○接手勝裕公司營運，並於110年5月31日

宣布停業、資遣所有員工，因勝裕公司係以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公司歇業、轉讓為由資遣伊，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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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亦拒絕給付，爰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

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基法第16條第1款及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勝裕公司給付

薪資55萬2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00元、預告期間

工資2萬4000元、資遣費為2萬3134元。為此，求為命被上訴

人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

判決。

二、被上訴人：○○○為○○○之親密友人，多年參與勝裕公司

運作，在○○○參與勝裕公司事務期間，勝裕公司之團體保

險及旅遊保險，多次均轉介上訴人承辦，上訴人與勝裕公司

間僅具上述關係。上訴人從未按時打卡上下班，未到勝裕公

司亦無庸請假，與勝裕公司一般員工有別，其亦無適用任何

勝裕公司之獎懲制度，兩造間不具人格從屬性；勝裕公司雖

有為上訴人繳付勞健保費，惟從無實際支付薪資，且無年資

及考績評等，與勝裕公司其他員工，均係領有固定薪資且年

資及考績評等而調整有所不同，足徵勝裕公司為上訴人投保

勞健保，並非其提供勞務之對價，難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又

現金薄「李勝燁(培訓）7570元」，係上訴人擅自利用公司

勞保身份報名交通部培訓課程所領取之補助，交通部逕將款

項匯入勝裕公司，勝裕公司再支付給上訴人，並非薪資所

得；勝裕公司無任何上訴人之職缺，上訴人亦無隸屬任何部

門、服從任何主管，與勝裕公司間實無組織上之從屬性。是

兩造間並無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

之定義不符，兩造間不存在勞動契約，據此，上訴人之請求

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1萬

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403至404頁、本

院卷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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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不爭執事項：

１、兩造曾於110年8月25日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

因勞資雙方協商過程各執一詞無法達成共識，調解不成立。

２、上訴人自108年6月28日起至110年9月7日止勞保投保單位為

被上訴人公司，同一時期上訴人為佑安保險理賠有限公司之

業務專員。

３、○○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4日○○總字第

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自110年8月16日起與該公司簽定承

攬契約迄今，為登錄於該公司之人身/財產保險業務員，職

稱為區經理，迄今所招攬的保單共48筆。

４、○○○○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000年11月29日○○字第

00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與該公司，合約期間105年8月1日

至109年4月14日，職稱為壽險顧問。

５、智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9日(111)智保字第

00000號函覆，檢附上訴人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

相間資訊答覆如附件，請查照(參原審卷第141頁)，附件：

申報之契約件數：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共36

件。

６、對於原審卷附之證物及附件均不爭執形式真正性（除原證二

外）。　　

㈡、本件爭點：

１、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

２、上訴人請求給付薪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資遣

費，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

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

其成立要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係指受雇主僱

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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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

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再者，勞動契約之從屬

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

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

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

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

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

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

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

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

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亦有規定。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

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

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1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6月28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約定每月

工資2萬4000元，嗣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31日停業，僱傭關

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中止，惟被上訴人未依法發給其積

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等語，而被

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則依前揭

說明，上訴人自應先就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經查：

１、上訴人雖以其於108年6月28日至110年9月7日加保保勞保於

被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勞工云云。惟勞工保險之投

保單位義務僅係繳納部分勞工保險費，使被保險人得於保險

事故發生時得受領保險給付，且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非以受僱

勞工為限，此由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8條規定實

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亦得準用勞保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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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另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及受委任工作者，均得自願提繳及請領退休金，可見投保勞

及提繳退休金均不以勞基法規範之勞工為限。且衡諸我國社

會現況不乏實際上無任職事實，卻為享有勞、健保相關福

利，虛以投保之狀況存在，尚不得僅以加保勞工保險之資料

事項（如年資、投保薪資），據以認定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

間必然存在勞務契約，是縱被上訴人有為上訴人投保勞保之

事實，尚難僅憑此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２、另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約定工資每月2萬4000元云云，惟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雖稱係因被上訴人營運困難，自受僱

時起即未給付其薪資云云。然而，觀之○○○登記之被上訴

人109年間員工薪資資料之行事曆、108年8月至110年6月之

現金簿、或是由擔任被上訴人會計人員之○○○製作被上訴

人109年8月至11月及110年5月現金支出傳票（見原審卷第

237至251頁、253至297頁、299至315頁）所記載之薪資支出

名單，既無上訴人姓名，亦無特別註記對上訴人有未付薪資

之情形，已難認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之情形。此外，上訴

人既稱因公司業務量大增，故正式聘任上訴人，復謂因公司

營運困難而積欠工資，已然相互矛盾。況且，依據上開行事

曆、現金簿、現金支出傳票所示，被上訴人均按月支付員工

薪資，尚無無法支應員工薪資之情形。倘非兩造間無僱傭關

係，豈有獨漏給付上訴人薪資之理，且期間長達1年11個月

又4日，顯與常情不符。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

訴人之原法定代理人○○○曾與其合意給付其工資每月2萬

4000元，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云云，即難採

信為真實。

３、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之○○○○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

人之投保資格為正常在職員工，被保險人名冊中載有上訴人

姓名；及其曾於109年5月4日以被上訴人員工身分領取交通

部發給之疫情期間培訓課程補助等情，做為兩造間有僱傭關

係之論據。惟查，上訴人母親○○○於另案與被上訴人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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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糾紛案件中，不否認其與○○○間有同居之情感關係，且

有金錢之往來之事實等節，此經原審調卷查明無訛（見原法

院111年度勞訴字第8號卷第108頁)，而上訴人亦自陳過往有

與○○○共同生活之情感等語（見原審卷第185頁），足見

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則上訴人列於被上訴

人團體保險之被保險名冊、或以被上訴人員工領取培訓補助

等情，亦可能係基於渠等間私人交情所為，此由訴外人即上

訴人之任職於其他公司之胞弟○○○亦列名於○○○○團體

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名冊中可明（見原審卷第83頁），

由此益徵，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並不足以認定兩造間有僱

傭關係存在。

４、本件雖有被上訴人員工○○○、○○○及○○○（下稱

○○○等3人）出具民事陳報狀陳稱：渠等曾見聞上訴人在

被上訴人公司電腦打字幫忙公務、車上操作電子紀金錄、行

程景點介紹或監理所稽查書面資料等情（見原審卷第363至

368頁），惟○○○等3人並未陳明該等勞務係基於被上訴人

指示而為？或曾親自見聞兩造間有合意成立僱傭關係等情，

無從僅憑渠等出具之民事陳報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

在。況且，僱傭關係係以勞工提供勞務，雇主支付薪資之有

償契約，兩者間具有對價關係，上訴人既未能舉證兩造間有

給付薪資之合意，業如前述，縱上訴人曾為被上訴人從事何

項勞務，亦無從據此認定兩造間即有僱傭關係存在。

５、上訴人復以其有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並未表示其非

員工而拒絕其出席，可見其亦為被上訴人員工云云。惟查，

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於109年9月因病陷入昏迷，而

由子女○○○接手，為上訴人自陳在卷。則事後接管公司之

○○○可能因尚未完全掌握被上訴人之人事及營運狀況，而

未於當場表示上訴人非被上訴人員工，自無從僅以上訴人參

與調解，被上訴人未當場拒絕其出席，即逕認被上訴人有承

認上訴人為其員工或兩造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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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基上，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

係存在，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

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及勞退條例等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應給付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資

遣費，共計61萬4334元，為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22條第

2項、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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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李勝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顥律師 
被上訴人    勝裕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成志  
訴訟代理人  何志揚律師
複代理人    江伊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5年間經由訴外人即伊母親○○○介紹，為被上訴人勝裕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勝裕公司）設計電腦各項表格，並收受報酬，其後因勝裕公司業務量大增，遂自108年6月28日起受雇於勝裕公司，擔任勝裕公司業務，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具體職務內容係依勝裕公司原負責人○○○及○○○之指示，完成交辦工作，惟○○○以公司虧損、經營不善為由，僅支付勞保補貼部分負擔，而延遲給付薪資，詎○○○於109年9月22日因病陷入昏迷，由其子女○○○接手勝裕公司營運，並於110年5月31日宣布停業、資遣所有員工，因勝裕公司係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公司歇業、轉讓為由資遣伊，且於勞資爭議調解亦拒絕給付，爰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基法第16條第1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勝裕公司給付薪資55萬2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00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4000元、資遣費為2萬3134元。為此，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為○○○之親密友人，多年參與勝裕公司運作，在○○○參與勝裕公司事務期間，勝裕公司之團體保險及旅遊保險，多次均轉介上訴人承辦，上訴人與勝裕公司間僅具上述關係。上訴人從未按時打卡上下班，未到勝裕公司亦無庸請假，與勝裕公司一般員工有別，其亦無適用任何勝裕公司之獎懲制度，兩造間不具人格從屬性；勝裕公司雖有為上訴人繳付勞健保費，惟從無實際支付薪資，且無年資及考績評等，與勝裕公司其他員工，均係領有固定薪資且年資及考績評等而調整有所不同，足徵勝裕公司為上訴人投保勞健保，並非其提供勞務之對價，難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又現金薄「李勝燁(培訓）7570元」，係上訴人擅自利用公司勞保身份報名交通部培訓課程所領取之補助，交通部逕將款項匯入勝裕公司，勝裕公司再支付給上訴人，並非薪資所得；勝裕公司無任何上訴人之職缺，上訴人亦無隸屬任何部門、服從任何主管，與勝裕公司間實無組織上之從屬性。是兩造間並無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兩造間不存在勞動契約，據此，上訴人之請求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403至404頁、本院卷第84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兩造曾於110年8月25日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因勞資雙方協商過程各執一詞無法達成共識，調解不成立。
２、上訴人自108年6月28日起至110年9月7日止勞保投保單位為被上訴人公司，同一時期上訴人為佑安保險理賠有限公司之業務專員。
３、○○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4日○○總字第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自110年8月16日起與該公司簽定承攬契約迄今，為登錄於該公司之人身/財產保險業務員，職稱為區經理，迄今所招攬的保單共48筆。
４、○○○○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000年11月29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與該公司，合約期間105年8月1日至109年4月14日，職稱為壽險顧問。
５、智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9日(111)智保字第00000號函覆，檢附上訴人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相間資訊答覆如附件，請查照(參原審卷第141頁)，附件：申報之契約件數：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共36件。
６、對於原審卷附之證物及附件均不爭執形式真正性（除原證二外）。　　
㈡、本件爭點：
１、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
２、上訴人請求給付薪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成立要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係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再者，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規定。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6月28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約定每月工資2萬4000元，嗣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31日停業，僱傭關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中止，惟被上訴人未依法發給其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等語，而被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則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應先就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１、上訴人雖以其於108年6月28日至110年9月7日加保保勞保於被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勞工云云。惟勞工保險之投保單位義務僅係繳納部分勞工保險費，使被保險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得受領保險給付，且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非以受僱勞工為限，此由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8條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亦得準用勞保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自明；另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受委任工作者，均得自願提繳及請領退休金，可見投保勞及提繳退休金均不以勞基法規範之勞工為限。且衡諸我國社會現況不乏實際上無任職事實，卻為享有勞、健保相關福利，虛以投保之狀況存在，尚不得僅以加保勞工保險之資料事項（如年資、投保薪資），據以認定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間必然存在勞務契約，是縱被上訴人有為上訴人投保勞保之事實，尚難僅憑此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２、另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約定工資每月2萬4000元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雖稱係因被上訴人營運困難，自受僱時起即未給付其薪資云云。然而，觀之○○○登記之被上訴人109年間員工薪資資料之行事曆、108年8月至110年6月之現金簿、或是由擔任被上訴人會計人員之○○○製作被上訴人109年8月至11月及110年5月現金支出傳票（見原審卷第237至251頁、253至297頁、299至315頁）所記載之薪資支出名單，既無上訴人姓名，亦無特別註記對上訴人有未付薪資之情形，已難認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之情形。此外，上訴人既稱因公司業務量大增，故正式聘任上訴人，復謂因公司營運困難而積欠工資，已然相互矛盾。況且，依據上開行事曆、現金簿、現金支出傳票所示，被上訴人均按月支付員工薪資，尚無無法支應員工薪資之情形。倘非兩造間無僱傭關係，豈有獨漏給付上訴人薪資之理，且期間長達1年11個月又4日，顯與常情不符。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之原法定代理人○○○曾與其合意給付其工資每月2萬4000元，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云云，即難採信為真實。
３、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之○○○○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之投保資格為正常在職員工，被保險人名冊中載有上訴人姓名；及其曾於109年5月4日以被上訴人員工身分領取交通部發給之疫情期間培訓課程補助等情，做為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之論據。惟查，上訴人母親○○○於另案與被上訴人之勞資糾紛案件中，不否認其與○○○間有同居之情感關係，且有金錢之往來之事實等節，此經原審調卷查明無訛（見原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8號卷第108頁)，而上訴人亦自陳過往有與○○○共同生活之情感等語（見原審卷第185頁），足見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則上訴人列於被上訴人團體保險之被保險名冊、或以被上訴人員工領取培訓補助等情，亦可能係基於渠等間私人交情所為，此由訴外人即上訴人之任職於其他公司之胞弟○○○亦列名於○○○○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名冊中可明（見原審卷第83頁），由此益徵，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並不足以認定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本件雖有被上訴人員工○○○、○○○及○○○（下稱○○○等3人）出具民事陳報狀陳稱：渠等曾見聞上訴人在被上訴人公司電腦打字幫忙公務、車上操作電子紀金錄、行程景點介紹或監理所稽查書面資料等情（見原審卷第363至368頁），惟○○○等3人並未陳明該等勞務係基於被上訴人指示而為？或曾親自見聞兩造間有合意成立僱傭關係等情，無從僅憑渠等出具之民事陳報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僱傭關係係以勞工提供勞務，雇主支付薪資之有償契約，兩者間具有對價關係，上訴人既未能舉證兩造間有給付薪資之合意，業如前述，縱上訴人曾為被上訴人從事何項勞務，亦無從據此認定兩造間即有僱傭關係存在。
５、上訴人復以其有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並未表示其非員工而拒絕其出席，可見其亦為被上訴人員工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於109年9月因病陷入昏迷，而由子女○○○接手，為上訴人自陳在卷。則事後接管公司之○○○可能因尚未完全掌握被上訴人之人事及營運狀況，而未於當場表示上訴人非被上訴人員工，自無從僅以上訴人參與調解，被上訴人未當場拒絕其出席，即逕認被上訴人有承認上訴人為其員工或兩造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
㈢、基上，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及勞退條例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共計61萬4334元，為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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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李勝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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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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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5年間經由訴外人即伊母親○○○介紹

    ，為被上訴人勝裕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勝裕公司）設計電腦

    各項表格，並收受報酬，其後因勝裕公司業務量大增，遂自

    108年6月28日起受雇於勝裕公司，擔任勝裕公司業務，每月

    薪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具體職務內容係依勝裕公

    司原負責人○○○及○○○之指示，完成交辦工作，惟○○○以公司

    虧損、經營不善為由，僅支付勞保補貼部分負擔，而延遲給

    付薪資，詎○○○於109年9月22日因病陷入昏迷，由其子女○○○

    接手勝裕公司營運，並於110年5月31日宣布停業、資遣所有

    員工，因勝裕公司係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

    1款公司歇業、轉讓為由資遣伊，且於勞資爭議調解亦拒絕

    給付，爰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38條

    第4項、勞基法第16條第1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勝裕公司給付薪資55萬2000元、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00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4000元、資遣

    費為2萬3134元。為此，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61萬4334元，

    及自110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為○○○之親密友人，多年參與勝裕公司運作，

    在○○○參與勝裕公司事務期間，勝裕公司之團體保險及旅遊

    保險，多次均轉介上訴人承辦，上訴人與勝裕公司間僅具上

    述關係。上訴人從未按時打卡上下班，未到勝裕公司亦無庸

    請假，與勝裕公司一般員工有別，其亦無適用任何勝裕公司

    之獎懲制度，兩造間不具人格從屬性；勝裕公司雖有為上訴

    人繳付勞健保費，惟從無實際支付薪資，且無年資及考績評

    等，與勝裕公司其他員工，均係領有固定薪資且年資及考績

    評等而調整有所不同，足徵勝裕公司為上訴人投保勞健保，

    並非其提供勞務之對價，難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又現金薄「

    李勝燁(培訓）7570元」，係上訴人擅自利用公司勞保身份

    報名交通部培訓課程所領取之補助，交通部逕將款項匯入勝

    裕公司，勝裕公司再支付給上訴人，並非薪資所得；勝裕公

    司無任何上訴人之職缺，上訴人亦無隸屬任何部門、服從任

    何主管，與勝裕公司間實無組織上之從屬性。是兩造間並無

    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

    ，兩造間不存在勞動契約，據此，上訴人之請求自無理由等

    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1萬4334

    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403至404頁、本

    院卷第84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兩造曾於110年8月25日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

    因勞資雙方協商過程各執一詞無法達成共識，調解不成立。

２、上訴人自108年6月28日起至110年9月7日止勞保投保單位為被

    上訴人公司，同一時期上訴人為佑安保險理賠有限公司之業

    務專員。

３、○○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4日○○總字第00000000

    號函覆，上訴人自110年8月16日起與該公司簽定承攬契約迄

    今，為登錄於該公司之人身/財產保險業務員，職稱為區經

    理，迄今所招攬的保單共48筆。

４、○○○○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000年11月29日○○字第0000000000

    號函覆上訴人與該公司，合約期間105年8月1日至109年4月1

    4日，職稱為壽險顧問。

５、智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9日(111)智保字第0

    0000號函覆，檢附上訴人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

    相間資訊答覆如附件，請查照(參原審卷第141頁)，附件：

    申報之契約件數：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共36件

    。

６、對於原審卷附之證物及附件均不爭執形式真正性（除原證二

    外）。　　

㈡、本件爭點：

１、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

２、上訴人請求給付薪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資遣

    費，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

    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

    成立要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係指受雇主僱用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

    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再者，勞動契約之從屬性，

    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

    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

    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

    ：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

    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

    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

    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

    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度

    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

    亦有規定。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

    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

    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

    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

    上字第1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6月28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約定每月

    工資2萬4000元，嗣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31日停業，僱傭關

    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中止，惟被上訴人未依法發給其積

    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等語，而被

    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則依前揭

    說明，上訴人自應先就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經查：

１、上訴人雖以其於108年6月28日至110年9月7日加保保勞保於被

    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勞工云云。惟勞工保險之投保

    單位義務僅係繳納部分勞工保險費，使被保險人得於保險事

    故發生時得受領保險給付，且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非以受僱勞

    工為限，此由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8條規定實際

    從事勞動之雇主亦得準用勞保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自

    明；另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

    受委任工作者，均得自願提繳及請領退休金，可見投保勞及

    提繳退休金均不以勞基法規範之勞工為限。且衡諸我國社會

    現況不乏實際上無任職事實，卻為享有勞、健保相關福利，

    虛以投保之狀況存在，尚不得僅以加保勞工保險之資料事項

    （如年資、投保薪資），據以認定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間必

    然存在勞務契約，是縱被上訴人有為上訴人投保勞保之事實

    ，尚難僅憑此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２、另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約定工資每月2萬4000元云云，惟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上訴人雖稱係因被上訴人營運困難，自受僱時

    起即未給付其薪資云云。然而，觀之○○○登記之被上訴人109

    年間員工薪資資料之行事曆、108年8月至110年6月之現金簿

    、或是由擔任被上訴人會計人員之○○○製作被上訴人109年8

    月至11月及110年5月現金支出傳票（見原審卷第237至251頁

    、253至297頁、299至315頁）所記載之薪資支出名單，既無

    上訴人姓名，亦無特別註記對上訴人有未付薪資之情形，已

    難認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之情形。此外，上訴人既稱因公

    司業務量大增，故正式聘任上訴人，復謂因公司營運困難而

    積欠工資，已然相互矛盾。況且，依據上開行事曆、現金簿

    、現金支出傳票所示，被上訴人均按月支付員工薪資，尚無

    無法支應員工薪資之情形。倘非兩造間無僱傭關係，豈有獨

    漏給付上訴人薪資之理，且期間長達1年11個月又4日，顯與

    常情不符。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之原法定

    代理人○○○曾與其合意給付其工資每月2萬4000元，則上訴人

    主張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云云，即難採信為真實。

３、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之○○○○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之

    投保資格為正常在職員工，被保險人名冊中載有上訴人姓名

    ；及其曾於109年5月4日以被上訴人員工身分領取交通部發

    給之疫情期間培訓課程補助等情，做為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之

    論據。惟查，上訴人母親○○○於另案與被上訴人之勞資糾紛

    案件中，不否認其與○○○間有同居之情感關係，且有金錢之

    往來之事實等節，此經原審調卷查明無訛（見原法院111年

    度勞訴字第8號卷第108頁)，而上訴人亦自陳過往有與○○○共

    同生活之情感等語（見原審卷第185頁），足見上訴人、○○○

    、○○○間關係密切，則上訴人列於被上訴人團體保險之被保

    險名冊、或以被上訴人員工領取培訓補助等情，亦可能係基

    於渠等間私人交情所為，此由訴外人即上訴人之任職於其他

    公司之胞弟○○○亦列名於○○○○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

    名冊中可明（見原審卷第83頁），由此益徵，上訴人所提上

    開證據，並不足以認定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本件雖有被上訴人員工○○○、○○○及○○○（下稱○○○等3人）出具

    民事陳報狀陳稱：渠等曾見聞上訴人在被上訴人公司電腦打

    字幫忙公務、車上操作電子紀金錄、行程景點介紹或監理所

    稽查書面資料等情（見原審卷第363至368頁），惟○○○等3人

    並未陳明該等勞務係基於被上訴人指示而為？或曾親自見聞

    兩造間有合意成立僱傭關係等情，無從僅憑渠等出具之民事

    陳報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僱傭關係係以勞

    工提供勞務，雇主支付薪資之有償契約，兩者間具有對價關

    係，上訴人既未能舉證兩造間有給付薪資之合意，業如前述

    ，縱上訴人曾為被上訴人從事何項勞務，亦無從據此認定兩

    造間即有僱傭關係存在。

５、上訴人復以其有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並未表示其非

    員工而拒絕其出席，可見其亦為被上訴人員工云云。惟查，

    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於109年9月因病陷入昏迷，而由

    子女○○○接手，為上訴人自陳在卷。則事後接管公司之○○○可

    能因尚未完全掌握被上訴人之人事及營運狀況，而未於當場

    表示上訴人非被上訴人員工，自無從僅以上訴人參與調解，

    被上訴人未當場拒絕其出席，即逕認被上訴人有承認上訴人

    為其員工或兩造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

㈢、基上，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

    係存在，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

    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及勞退條例等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應給付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資

    遣費，共計61萬4334元，為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22條第

    2項、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李勝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顥律師 

被上訴人    勝裕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成志  

訴訟代理人  何志揚律師

複代理人    江伊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5年間經由訴外人即伊母親○○○介紹，為被上訴人勝裕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勝裕公司）設計電腦各項表格，並收受報酬，其後因勝裕公司業務量大增，遂自108年6月28日起受雇於勝裕公司，擔任勝裕公司業務，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具體職務內容係依勝裕公司原負責人○○○及○○○之指示，完成交辦工作，惟○○○以公司虧損、經營不善為由，僅支付勞保補貼部分負擔，而延遲給付薪資，詎○○○於109年9月22日因病陷入昏迷，由其子女○○○接手勝裕公司營運，並於110年5月31日宣布停業、資遣所有員工，因勝裕公司係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公司歇業、轉讓為由資遣伊，且於勞資爭議調解亦拒絕給付，爰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基法第16條第1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勝裕公司給付薪資55萬2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00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4000元、資遣費為2萬3134元。為此，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為○○○之親密友人，多年參與勝裕公司運作，在○○○參與勝裕公司事務期間，勝裕公司之團體保險及旅遊保險，多次均轉介上訴人承辦，上訴人與勝裕公司間僅具上述關係。上訴人從未按時打卡上下班，未到勝裕公司亦無庸請假，與勝裕公司一般員工有別，其亦無適用任何勝裕公司之獎懲制度，兩造間不具人格從屬性；勝裕公司雖有為上訴人繳付勞健保費，惟從無實際支付薪資，且無年資及考績評等，與勝裕公司其他員工，均係領有固定薪資且年資及考績評等而調整有所不同，足徵勝裕公司為上訴人投保勞健保，並非其提供勞務之對價，難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又現金薄「李勝燁(培訓）7570元」，係上訴人擅自利用公司勞保身份報名交通部培訓課程所領取之補助，交通部逕將款項匯入勝裕公司，勝裕公司再支付給上訴人，並非薪資所得；勝裕公司無任何上訴人之職缺，上訴人亦無隸屬任何部門、服從任何主管，與勝裕公司間實無組織上之從屬性。是兩造間並無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兩造間不存在勞動契約，據此，上訴人之請求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403至404頁、本院卷第84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兩造曾於110年8月25日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因勞資雙方協商過程各執一詞無法達成共識，調解不成立。

２、上訴人自108年6月28日起至110年9月7日止勞保投保單位為被上訴人公司，同一時期上訴人為佑安保險理賠有限公司之業務專員。

３、○○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4日○○總字第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自110年8月16日起與該公司簽定承攬契約迄今，為登錄於該公司之人身/財產保險業務員，職稱為區經理，迄今所招攬的保單共48筆。

４、○○○○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000年11月29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上訴人與該公司，合約期間105年8月1日至109年4月14日，職稱為壽險顧問。

５、智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9日(111)智保字第00000號函覆，檢附上訴人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相間資訊答覆如附件，請查照(參原審卷第141頁)，附件：申報之契約件數：109年3月11日至110年5月1日期間共36件。

６、對於原審卷附之證物及附件均不爭執形式真正性（除原證二外）。　　

㈡、本件爭點：

１、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

２、上訴人請求給付薪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成立要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係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再者，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規定。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6月28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約定每月工資2萬4000元，嗣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31日停業，僱傭關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中止，惟被上訴人未依法發給其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等語，而被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則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應先就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１、上訴人雖以其於108年6月28日至110年9月7日加保保勞保於被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勞工云云。惟勞工保險之投保單位義務僅係繳納部分勞工保險費，使被保險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得受領保險給付，且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非以受僱勞工為限，此由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8條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亦得準用勞保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自明；另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受委任工作者，均得自願提繳及請領退休金，可見投保勞及提繳退休金均不以勞基法規範之勞工為限。且衡諸我國社會現況不乏實際上無任職事實，卻為享有勞、健保相關福利，虛以投保之狀況存在，尚不得僅以加保勞工保險之資料事項（如年資、投保薪資），據以認定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間必然存在勞務契約，是縱被上訴人有為上訴人投保勞保之事實，尚難僅憑此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２、另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約定工資每月2萬4000元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雖稱係因被上訴人營運困難，自受僱時起即未給付其薪資云云。然而，觀之○○○登記之被上訴人109年間員工薪資資料之行事曆、108年8月至110年6月之現金簿、或是由擔任被上訴人會計人員之○○○製作被上訴人109年8月至11月及110年5月現金支出傳票（見原審卷第237至251頁、253至297頁、299至315頁）所記載之薪資支出名單，既無上訴人姓名，亦無特別註記對上訴人有未付薪資之情形，已難認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之情形。此外，上訴人既稱因公司業務量大增，故正式聘任上訴人，復謂因公司營運困難而積欠工資，已然相互矛盾。況且，依據上開行事曆、現金簿、現金支出傳票所示，被上訴人均按月支付員工薪資，尚無無法支應員工薪資之情形。倘非兩造間無僱傭關係，豈有獨漏給付上訴人薪資之理，且期間長達1年11個月又4日，顯與常情不符。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之原法定代理人○○○曾與其合意給付其工資每月2萬4000元，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約定給付薪資云云，即難採信為真實。

３、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之○○○○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之投保資格為正常在職員工，被保險人名冊中載有上訴人姓名；及其曾於109年5月4日以被上訴人員工身分領取交通部發給之疫情期間培訓課程補助等情，做為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之論據。惟查，上訴人母親○○○於另案與被上訴人之勞資糾紛案件中，不否認其與○○○間有同居之情感關係，且有金錢之往來之事實等節，此經原審調卷查明無訛（見原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8號卷第108頁)，而上訴人亦自陳過往有與○○○共同生活之情感等語（見原審卷第185頁），足見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則上訴人列於被上訴人團體保險之被保險名冊、或以被上訴人員工領取培訓補助等情，亦可能係基於渠等間私人交情所為，此由訴外人即上訴人之任職於其他公司之胞弟○○○亦列名於○○○○團體保險要保書載明被保險人名冊中可明（見原審卷第83頁），由此益徵，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並不足以認定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本件雖有被上訴人員工○○○、○○○及○○○（下稱○○○等3人）出具民事陳報狀陳稱：渠等曾見聞上訴人在被上訴人公司電腦打字幫忙公務、車上操作電子紀金錄、行程景點介紹或監理所稽查書面資料等情（見原審卷第363至368頁），惟○○○等3人並未陳明該等勞務係基於被上訴人指示而為？或曾親自見聞兩造間有合意成立僱傭關係等情，無從僅憑渠等出具之民事陳報狀即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僱傭關係係以勞工提供勞務，雇主支付薪資之有償契約，兩者間具有對價關係，上訴人既未能舉證兩造間有給付薪資之合意，業如前述，縱上訴人曾為被上訴人從事何項勞務，亦無從據此認定兩造間即有僱傭關係存在。

５、上訴人復以其有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並未表示其非員工而拒絕其出席，可見其亦為被上訴人員工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於109年9月因病陷入昏迷，而由子女○○○接手，為上訴人自陳在卷。則事後接管公司之○○○可能因尚未完全掌握被上訴人之人事及營運狀況，而未於當場表示上訴人非被上訴人員工，自無從僅以上訴人參與調解，被上訴人未當場拒絕其出席，即逕認被上訴人有承認上訴人為其員工或兩造有僱傭關係存在之事實。

㈢、基上，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及勞退條例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積欠工資、特休未休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共計61萬4334元，為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4334元及自110年5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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